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中秋、

国庆”假期前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诚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加强基金投资运作的

稳定性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信诚货币

Ａ

信诚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５００１０ ５５００１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日常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

）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

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３０３２３００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５５％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本次董事会

６

人，董事陈纯先生、陈锐先生、潘丽春女士、施继兴先生、张驰先生

因出差外地等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副总裁蒋忆女士、钟明博先生、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董丹青女士、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黄涛先生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史烈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 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反对票数

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弃权票数

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是 否

通过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

Ｄｏｒｋａ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重

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３０３２３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姚利萍律师和沈希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

式向全体与会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转让控股子公司成都东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２４％

股权的议案》

详见同日发布的《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成都东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２４％

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公司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信息披露制度》。

详见同日发布的《公司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成都东盛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

２４％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转让控股子公司成都东盛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２４％

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以成都东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审计、评估基准日

（以下简称 “基准日”）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 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８４４８．２８

万元和经佛山大诚房地产土地估价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

８５３２．４９

万元作为依

据， 以不低于

２０４７．８０

万元的价格通过委托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的方式转让所持有的东盛公司

２４％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东盛公司

５１％

股权。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以公开挂牌交易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未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东盛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注册资本

１３２５．３

万美元，由公司与香港冠山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冠山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出资比例分别为

７５％

、

２５％

；注册地点：成都市现代

工业港；法定代表人：张健；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塑料新型包装系列薄膜及其深加工产品；东盛公司最近一

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１７３０４．７７ ２４４９９．１７

负债总额（万元）

８８５６．４９ １４５７９．７２

净资产（万元）

８４４８．２８ ９９１９．４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２１２９．０２ ２６２５５．６７

净利润（万元）

－１３８４．０８ －５６３．１１

本次拟收购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香港冠山公司与香港创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创裕投资”）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香港冠山公司将持有的东盛公司

２５％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香港创裕投资公司，转让

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２１３３．８４

万元。本公司已同意放弃该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香港创裕投资、香港冠山公

司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公司转让东盛公司

２４％

股权完成后，公司持有东盛公司

５１％

股权。东盛公司仍是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在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之内。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定价依据：公司以东盛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８４４８．２８

万元和经评

估的净资产评估值

８５３２．４９

万元作为依据，以不低于

２０４７．８０

万元的价格通过委托珠海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

交易的方式转让所持有的东盛公司

２４％

股权。

根据佛山大诚房地产土地估价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佛诚资估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３

号评估报告：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成都东盛包装材料公司股东全部资产、负债和净资产评估结果，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

１７３

，

０４７

，

７３２．９４ １７３

，

８８９

，

８６３．８１ ８４２

，

１３０．８７ ０．４９％

负债

８８

，

５６４

，

９２１．２３ ８８

，

５６４

，

９２１．２３ － ０．００％

净资产

８４

，

４８２

，

８１１．７１ ８５

，

３２４

，

９４２．５８ ８４２

，

１３０．８７ １．００％

清产核资后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７３

，

０４７

，

７３２．９４

元，评估值为

１７３

，

８８９

，

８６３．８１

元，评估增值

８４２

，

１３０．８７

元，

增值率

０．４９％

；清产核资后负债账面价值为

８８

，

５６４

，

９２１．２３

元，评估值为

８８

，

５６４

，

９２１．２３

元，评估增值

０

元，增

值率

０．００％

； 清产核资后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８４

，

４８２

，

８１１．７１

元， 评估值为

８５

，

３２４

，

９４２．５８

元， 评估增值

８４２

，

１３０．８７

元，增值率

１．００％

。

２．

收益法评估结论

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进行评估，成都东盛包装材料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

估值为人民币

５１

，

６９０

，

９２８．５９

元。

３．

评估结论的选择

（

１

）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论差异原因

因不同方法的评估路径不同，对同一资产的评估，特别是对企业价值的评估难以做到评估对象和范围

精确一致。资产基础法是基于会计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依据会计准则关于资产定义和确认

计量标准形成的，对不符合会计资产定义、不能准确计量的资源，如企业资质、人力资本、企业商誉等不可

确指的无形资产， 资产负债表均不反映。 所以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

值，未考虑上述资源的价值。而采用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需然考虑了上述资源价值，但难以分割这些可能

为企业收益产生重要影响的资产价值。所以，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产生差异也就成为必然。

（

２

）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结果的差异分析

ａ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估算的全部股权价值为

８５

，

３２４

，

９４２．５８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估算的全部股权价

值为

５１

，

６９０

，

９２８．５９

元；

ｂ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反映的是委估企业在评估基准日时以完全重置成本角度所花费的成本总

和，是一个静态的资产价值，没有考虑资产后续收益可能产生的额外无形价值。但从成都东盛包装材料公

司评估基准日资产状况分析，该企业资产状况良好，各类资产的增减值因素已在评估结论中充分考虑，故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是一个稳健的评估结果。

ｃ

）收益法则着重于企业在评估基准日后资产盈利能力水平估算企业股权价值。由于成都东盛包装材

料公司所处的

ＢＯＰＰ

簿膜生产行业现在的产能远超市场需求，同行业中各企业均在盈亏临界点经营，产品

毛利率极低。成都东盛包装材料公司通过对设备的改造和产品的结构升级调整，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已转营竞争

相对较小的合成纸和涂布合成纸，但按现在市场状况预测，企业还将会面临经营亏损的困境。从企业自由

现金流测算，以后各年度预计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为正值，测算出企业股权价值为正值，这表明成都东盛包

装材料公司在评估基准日时经营状态条件下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

３

）最终评估结果的确定

采用资产基础法估算的结果为

８５

，

３２４

，

９４２．５８

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估算的全部股权价值为

５１

，

６９０

，

９２８．５９

元，两个评估结论相差

３３

，

６３４

，

０１３．９９

元，经分析，差异原因主要是企业目前受外部经营环境的影响，

经营状况不太理想，企业的实体资产所产生的价值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收益水平，因此从未来收益角度测算

企业股权价值并未产生超额收益，反而降低了企业资产的现有价值。根据最高最佳使用原则，我们认为资

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更能代表公司目前资产的有效价值，因此，本报告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

评估结论，即：

确定成都东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捌

仟伍佰叁拾贰万肆仟玖佰肆拾贰元伍角捌分（

ＲＭＢ￥８５

，

３２４

，

９４２．５８

）。

本次股权转让能否成交及最终成交价格仍存在不确定性， 待交易程序完成并签订相关交易协议文件

后，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果未来交易方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需按关联交易的

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东盛公司以生产

ＢＯＰＰ

通用型薄膜、合成纸为主，近两年来由于受到欧债危机及国内宏观调控等因素

影响，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以来连续亏损，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仍处于亏损状态。 公司本次转让东盛公司

２４％

股权，是

为了引进新股东，改善东盛公司的经营状况，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东盛公司未来将加大技术创新和

技术改造力度，优化产品结构，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改善经营状况，增强市场竞争力。本次转让东盛公

司股权预计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收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产生不良影响。

鉴于本次股权挂牌转让能否成交及最终成交价格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

司董事会将根据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东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清产核资专项

审计报告

３．

佛山大诚房地产土地估价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盛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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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〇一二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四通过电子

邮件发出，会议于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召开（通讯方式）。会议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讨论，形成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的大股东

-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关于增加新提案：完善和修改

议案二《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作为新的提案，提交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议取消原提案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

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迟召开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与股东沟通，同时因公司大股东

-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大会提案二内

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并要求延期进行，现将公司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延期至

2012

年

10

月

8

日

上午

9

：

00

召开，其议题为：

（

1

）、审议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2

）、审议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善和修改议案二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

完善和修改《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的整改报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12

】

4

号）。按照该决定书的要求，公司高度重视，召开了相关学习及整

改的会议，并制定了整改方案进行了自查，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重大事项未及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问题

（一）禾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禾浦化工）追加项目建设总投资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一化合成氨装置节能优化技改项目（以下简称一化节能技改）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1

、原因分析

（

1

）、禾浦化工没有严格执行川化股份董事会的决议，变更投资总额未报经该公司及母公司董事会审

议，重大信息的内部报告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公司相关部门、董监高人员对年报审阅不细。此事

说明公司在公司治理中对控股子公司的管控存在漏洞。

（

2

）、一化节能技改的实施未能履行董事会相关程序，反映出公司经营管理层对公司章程及规定的投

资权限的意识淡漠，同时反映出公司在内部规范运作中存在的不足。董事会未能发挥正常作用，重大信息

的内部报告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加之信息沟通不畅，导致信息披露缺失。

2

、整改措施

（

1

）、禾浦化工

（

a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年内出对禾浦化工实施债转股，债转股完成后四川化工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禾浦化工股权比例为

51%

。控股后，在年内通过处置设备、土地，来解决川化股

份有限公司超限投资。

（

b

）、重新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办法

--

关于子公司投资权限的规定。

（

c

）、制定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督查和检查制度。

（

d

）、加强督促与检查，督促控股子公司，要求重大事情需报公司董事会批准。

（

e

）、加强学习，年内对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层进行培训。

（

2

）、一化节能技改

（

a

）、年内对公司经营管理层进行培训，使其强化公司章程意识，明确权限，严格要求执行好公司重大

信息的内部报告制度，避免以后再次发生以上事情。

（

b

）、加强督促与检查，强化内部信息的沟通，履行好公司董事会的各项职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会计处理不规范问题

（一）亚氨基二乙腈项目在建工程计提减值方法不符合准则要求

（二）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华化工）关联交易价格不公允。

1

、原因分析

（

1

）、亚氨基二乙腈项目产生的原因

公司控股子公司禾浦化工投资建设的

4

万吨亚氨基二乙腈项目，于

2008

年

8

月

6

日开工建设，工程建设

期预计为一年。装置于

2009

年

8

月末建成后至今一直在进行试生产，试生产过程中发现该装置产量、消耗、

质量均未达到设计值，因此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装置仍未转固，并于

2010

年、

2011

年分别计提了

77,558,

868.05

元、

62,242,307.81

元的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公司在编制

2011

年会计报表时，根据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中的

7

条减值迹象判断标准

的理解认为：公司生产装置经过两年时间的改造后，由公司自主研发的亚氨基二乙腈连续结晶生产工艺技

术已经解决，产品物耗成本降至

11800

元

/

吨左右，但目前该产品市场销售单价在

10500

元

/

吨左右，并且国内

草甘膦行业均亏损严重，产品价格长期处于低迷，按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算，该项目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为

0

，但由于近年来我国的通货膨胀，该项目的设备等实物资产价格上涨较为明显，实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要高于账面价值，因此实物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公司最终将该项目

整体作为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如上所述，该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0

，可收回金额不可能是

0

，但

却无法确定。该资产组中设备等实物资产不存在减值，但资产组中利息资本化金额、试生产损失、建设人员

薪酬等待摊费用基本无收回可能。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将资产组中的待摊费用全额计提减值损失。

（

2

）、锦华化工产生的原因是由于锦华化工通过内部部门会议研究，决定下调内部关联交易价格，事后

也未向公司报告，重大信息的内部报告制度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的，此事说明

公司在公司治理中对控股子公司的管控存在漏洞。

2

、整改措施

（

1

）、亚氨基二乙腈项目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年内出对禾浦化工实施债转股，债转股完成后四川化工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禾浦化工股权比例为

51%

。

（

2

）、锦华化工

（

a

）、

2012

年

6

月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锦华化工已对查出的问题，认真进行了整改并予以纠正。重新确定

了今年与天华股份的尿素关联交易价为（

1800

元

/

吨）。同时，对

2011

年度的关联交易进行追溯调整。调增营

业成本

14,048,763.00

元，调减归属川化股份的净利润

6,090,138.76

元。

（

b

）、加强学习，年内对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层进行培训。

三、公司处理措施

（一）、组织公司董监高及相关人员进行学习，反思，针对内部控制及规范运作的要求，进行一次认真自

查，完善制度，明确职责，增强对投资者负责的意识，规范其行为。

（二）、对公司董监高人员提出警示，对相关责任人及部门提出严肃批评，并保证以后按照要求规范运

作，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四、控股股东

--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确保上市公司独立性提出了整改措施：

1

、以公司法和现代企业制度为依据，以产权关系为基础，进一步理顺集团公司的管理体制，确保上市

公司的独立性。

2

、进一步强化控股集团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责任。

3

、增强公司高层对上市公司规范治理重要性认识。组织公司高管加强对《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学习、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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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召开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暨取消原议案及增加新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取消原议案增加新提案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刊登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召开公

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

年

9

月

24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致函公司董事会，提议取消

原提案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公

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并增加新提案。

2012

年

9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完善和修改议案二《川化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

施的决定

>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

，决定提交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议取消原提

案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采

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二、延期召开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川化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召开会议。为了更好地

与股东沟通，同时因公司的大股东

-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了新的提案

--

完善议案二《川

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措施的决定

>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并要求延期进行，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决定将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延期至

2012

年

10

月

8

日召开，具体情况为：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00

。

2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

、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川化宾馆

3

号会议室。

4

、出席对象：

（

1

）、 截止

2012

年

9

月

2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是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二〇一

二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提案内容合法、合规。

2

、提案

（

1

）、审议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2

）、审议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善和修改议案二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关于对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3

、披露情况

提案（

1

）的内容详见

2012

年

9

月

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

川化股份有

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提案（

2

）的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应持法人证明书，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身份证及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还须

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

2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代理还须持有个人授

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9

月

29

日上午

8

：

00-12

：

00

分，下午

2

：

30-6

：

00

分。

3

、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团结路

311

号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1

）、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

2

）、委托人的在股权登记日的持股证明。

（

3

）、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

4

）、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其他

1

、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团结路

311

号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 编：

610301

联系电话：（

028

）

89301891

、（

028

）

89301777

传 真：（

028

）

89301890

联 系 人： 郑 林、付 佳

2

、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者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请注明对参与表决议案投同意、反对、弃权票）

委托人： 被委托人：

委托人证券账户：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注：本表可自行复制。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21

证券简称：国栋建设 编号：

2012-023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上午

9

：

30

在成都市金盾路

52

号国栋中央商务大厦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

40,

092.6138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3.95%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王春鸣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逐项审议并以书面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签署的《审计委托协议》已经到期，同时，因其

业务繁忙，经与公司协商四川华信不再续任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且有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建议聘请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45

万元，其它与审计有关的差旅、食宿等费

用另由公司承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0,092.6138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反对为

0

股；弃权为

0

股。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

】

37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

配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内容如下：

公司利润分配的政策为：

1

、利润分配原则：公司每年将根据当期经营情况和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在充分考虑股东利益的

基础上，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

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影响公司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

2

、公司利润分配的内容：

1

）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并优先

考虑现金分红的方式。

2

）现金分红比例及时间间隔：原则上公司每年实施一次利润分配，最近

3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最近

3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必要时公司也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3

）分配股票股利的条件：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

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

3

、利润分配的调整

1

）如按照既定利润分配政策执行将导致公司重大投资项目、重大交易无法实施，或将对公司持续经营

或保持盈利能力构成实质性不利影响的，董事会应提出利润分配调整预案；

2

）董事会在制订利润分配调整预案时，应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方能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当对利

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同时，利润分配的调整亦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

4

、利润分配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1

）董事会在制订利润分配预案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投资者咨

询电话、公司官网投资者关系专栏等方式听取中小股东意见。

2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充分听取监事会的意见；独立董事应发表明确意见。

3

）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

配预案时，可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涉及利润分配预案调整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0,092.6138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反对为

0

股；弃权为

0

股。

3

、关于提名徐晋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覃海先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监事职务。 现由于个人原因向公司监事会申请辞职

后，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决定提名徐晋江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0,092.6138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反对为

0

股；弃权为

0

股。

4

、 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四川南充国栋林产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投资

5

亿元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2013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

50

万

M3/

年秸秆

/

木质刨花板节材代木项目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0,092.6138

万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反对为

0

股；弃权为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肖兵、陈锐两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国栋建设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26

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2-035

债券简称：

11

天威债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威保变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

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2012

年

9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公司

11

名董事全部参加了会议，各位董事经过充分沟通，对所议事项进行表决。本

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内部控制手册》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关于《控股子公司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还原氢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该项

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天威硅业

"

）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9.45

亿元，其中本公司

出资

4.8195

亿元，持有其

51%

的股权，该公司目前具有

3000

吨

/

年多晶硅的生产能力。

天威硅业

3000

吨

/

年多晶硅生产线的四氯化硅氢化处理工艺采用的是国内多晶硅企业普遍采用的热氢

化技术。热氢化技术存在转化率低，电耗高，设备运行易出现故障导致物耗高等问题。为此，天威硅业拟在

现有的

3000

吨

/

年多晶硅生产线的基础上，投资

98500

万元进行还原氢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以降低生产能耗

并提高整体产能。

本次技改采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艺和设备，形成多晶硅闭路循环生产线，能显著降低多晶硅生产

的物耗、能耗。通过提高四氯化硅回收利用，可大幅降低排放量，保护环境，节约生产成本。同时天威硅业在

3000

吨

/

年多晶硅生产装置的建设、调试、生产中，培养了一大批有经验的生产技术人员，具备了实施还原氢

化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的实力。

项目总投资

98500

万元，拟企业自筹

34475

万元，银行贷款

64025

万元。主要是改造还原炉、热能综合利用系

统、精馏装置、

CDI

、硅芯炉，新增冷氢化装置、还原炉等装置，并新建冷氢化设备框架平台，压缩机房、低温

冷冻机房等。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减少产品单耗，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多晶硅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将提高整体产

能，增加销售收入。

三、关于调整向参股公司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派出董事会成员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因工作需要，公司决定调整向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乐电天威

"

）派出董事会成

员，具体情况如下：

乐电天威董事会成员由

7

人组成，其中

3

人由本公司派出，原派出人员为刘淑娟、石晓东、赵保利，现决

定将刘淑娟调整为安洪松，其他派出人员不变。

四、关于向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亿叁仟肆佰万元整的议案（该

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公司参股公司乐电天威（本公司持有其

49%

的股权）的生产经营及实际资金周转需求，为了支持

乐电天威的发展， 公司决定委托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乐电天威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亿叁

仟肆佰万元整，期限一年，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30%

执行。

本次向乐电天威提供的委托贷款从本单位自有资金中支付； 乐电天威向本公司还款的方式： 按季结

息，到期还款。向乐电天威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其生产经营及资金周转。

详见同日公告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时

报》上的《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参股公司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公告》。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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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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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威债 债券代码：

12208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金融机构：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贷款方：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乐电天威

"

）

●

委托贷款金额：向乐电天威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亿叁仟肆佰万元整

●

委托贷款期限：向乐电天威提供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30%

执行

●

是否为关联交易：本次向乐电天威提供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 委托贷款概述

2012

年

9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亿叁仟肆佰万元整的议案》，决定向乐电天威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亿叁仟肆

佰万元整。

二、贷款方基本情况

乐电天威于

2008

年

1

月

18

日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

25,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4,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该

公司主要经营生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单晶硅切、磨、抛光、高纯度金属、及其综合利用产品。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该公司总资产为

233,628.6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5,794.32

万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

48,434.32

万元，净利润为

-1,548.19

万元。

三、 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拟委托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乐电天威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壹亿叁仟肆佰万元整， 期限

一年，年利率参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30%

执行。

（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截止

2012

年

9

月

25

日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

209,300

万元，其中乐电天威

10,300

万元。

四、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

本次向乐电天威提供的委托贷款从本单位自有资金中支付； 乐电天威向本公司还款的方式： 按季结

息，到期还款。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

向乐电天威提供委托贷款，用于乐电天威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周转。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公告编号：

2012-029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15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在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12

层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

3

名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

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

[2012]2

号文》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制订《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从制度的制订、信息

披露的范围、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的内容、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与实施、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该制

度的制订，是对公司现有内控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惠州分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水利建筑施工业务，增强公司水利建筑业务综合竞争力，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鑫大禹

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大禹公司

"

）拟成立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1

、 公司名称：北京鑫大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2

、 公司营业场所：广东省惠州市江北文华路

2

号大隆大厦

12

层

12

号

3

、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甲级凿井、建筑材料检测

4

、 负责人：王浩

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申请

3

亿元综

合授信》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及时把握投资机会。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申请

3

亿

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

公司的控股股东

"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为公司上述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维昌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向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北太平庄

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的议案。

由于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因此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

人李维昌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综合授信的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5

日


